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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624-復核會議臨時提案： 

 

    提案１：有關非都市土地之甲、乙、丙及丁種建築用地申請廠房
或相關生產設施之建(雜)造執照時，其符合環境保護法
規規定管制標準之申請作業程序為何(甲、乙、丙種建築
用地)？其低污染事業文件如何辦理申請(丁種建築用
地)？詳如說明，提請討論。(提案人：林本建築師) 

說  明： 

一、 依 102 年 9月 19 日修正「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之
附表一「各種使用地容許使用項目及許可使用細目表」
(詳附件一)規定，於甲、乙、丙種建築用地申請無公害
性小型工業設施時，應經環境保護機關審查符合環境保
護法規規定管制標準之製造加工業，且動力(含電熱)不
得超過 11.25 千瓦、最大基層建築面積於甲種建築用地
不得超過 100 平方公尺；於乙、丙種建築用地不得超過
200 平方公尺。又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容許使用
細目規定，前述設施申請應無須先行取得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容許使用許可文件，亦即容許使用細目但書所指之
限制規定，應非屬建(雜)照核准應管制事項，而應由申
請人於申請相關工廠登記證時由工業主管機關會請環境
保護審查單位予以協助管制；爰建議就甲、乙、丙種建
築用地申請無公害性小型工業設施時，建管單位僅須於
核准建造或雜項執照備註欄位予以註記告知起造人應依
規定辦理即可。 

二、又於丁種建築用地申請廠房或相關生產設施時，除特定
農業區、一般農業區、鄉村區之既有工廠及相關生產設
施外，限於經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認定之低污染事業使
用，其依建築法規規定應申請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者，
應檢附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核發之低污染事業文件。另
就本市丁種建築用地申請工廠及相關生產設施，依 102
年 1 月 4 日訂定「臺南市政府辦理非都市土地丁種建築
用地容許作工業設施使用之低污染事業認定作業要點」
(詳附件二)第 2點規定正面表列之事業者，應提出污染
防治(制)計畫書或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書)，經本市
環保局審查符合環境保護法規規定管制標準之製造加工
業，得認定屬低污染事業。惟依「工廠管理輔導法」規
定，申請前並無須經工業主管機關(經發局)審核容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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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目前本市經發局和環保局均無建立相關申請機制(或
辦法)，如欲取得相關低污染事業文件實有困難，爰建請
本市環保局和經發局妥善處理研商解決方案，俾供遵循。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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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附表一 各種使用地容許使用項目及許可使用細目表 

許 可 使 用 細 目 

使 用 地 類 別 
容 許 使 

用 項 目 免 經 申 請 許 

可 使 用 細 目 

需經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使用地主

管機關及有關機

關許可使用細目 

附 帶 條 件 

1.住宅   
（一）住宅 

2.民宿   

1.零售設施   

2.批發設施   

3.倉儲設施   

（二）日用品零售

及服務設

施 4.營業及辦公處

所 
  

1.農（畜、水）產

品 之 集 散 場

（站）、堆積場

（站）、轉運場

（站）、拍賣場

（站）、批發及

零售場（站） 

  
（三）農產品集散

批發運銷

設施 

2.其他農產品集

散批發運銷設

施 

  

1.育苗作業室   

2.菇類栽培設施   

3.溫室或網室   

4.作物栽培及培

養設施 
  

5.堆肥舍（場）   

6.農機具室   

7.乾燥機房、碾米

機房 
  

8.曬場   

9.管理室、農業資

材室 
  

一、甲種建築用地 

（四）農作產銷設

施 

10.農田灌溉排水

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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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公告應回收之

物品或其包裝、

容器經食用或使

用後產生之一般

廢棄物為限。但

農藥廢容器、環

境衛生用藥廢容

器、廢機動車

輛、廢輪胎、廢

鉛蓄電池除外。 

20.公路汽車客運

業、市區汽車

客運業（場站）

設施 

  

21.水力發電輸水

管設施 
  

22.其他公用事業

設施 
  

（十）無公害性小

型工業設施 

無公害性小型工

業設施 
 

一、經環境保護

機關審查符

合環境保護

法規規定管

制標準之製

造加工業。 

二、動力（含電

熱）不得超

過一一．二

五瓩。但空

調冷氣設備

不在此限。 

三、作業廠房最

大基層建築

面積，不得

超過一百平

方公尺。 

1.寺廟   

2.教會（堂）   
（十一）宗教建築 

3.其他宗教建築

物 
  

（十二）再生能源

相關設施 

1.再生能源發電

設施 
 

沼氣發電、一般

廢棄物及一般事

業廢棄物為再生

能源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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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再生能源熱能

設施 
 

沼氣發電、一般

廢棄物及一般事

業廢棄物為再生

能源者除外。 

3.再生能源衍生

燃料及其相關

設施 

 

沼氣發電、一般

廢棄物及一般事

業廢棄物為再生

能源者除外。 

4.再生能源輸送

管線設施 
  

5.其他再生能源

相關設施 
  

（十三）溫泉井及
溫 泉 儲
槽 

 溫泉井及溫泉儲槽 

使用面積合計不

得超過三十平方

公尺。 

（一）住宅 同甲種建築用地 

（二）鄉村教育設

施 
同甲種建築用地 

（三）行政及文教

設施 
同甲種建築用地 

（四）衛生及福利

設施 
同甲種建築用地 

1.警政及其他警

衛設施 
  

2.消防設施   
（五）安全設施 

3.其他安全設施   

（六）宗教建築 同甲種建築用地 

（七）日用品零售

及服務設施 
同甲種建築用地 

1.郵政局所及郵

件處理場 
  

2.電信公司營運

處（所） 
  

3.電信線路中心

及機房設施 
  

4.電信、微波收發

站（含基地臺） 
  

二、乙種建築用地 

（八）公用事業設

施 

5.加油站、加氣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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輛、廢輪胎、廢

鉛蓄電池除外。 

17.公路汽車客運

業、市區汽車

客運業（場站）

設施 

  

18.水力發電輸水

管設施 
  

19.其他公用事業

設施 
  

（九）無公害性小

型工業設施 

無公害性小型工

業設施 
 

一、經環境保護

機關審查符

合環境保護

法規規定管

制標準之製

造加工業。 

二、動力（含電

熱）不得超

過一一．二

五瓩。但空

調冷氣設備

不在此限。 

三、作業廠房最

大基層建築

面積，不得

超過二百平

方公尺。 

（十）農作產銷設

施 
同甲種建築用地 

（十一）畜牧設施 同甲種建築用地 

1.養殖池   

2.飼料調配及儲

藏室 
  

3.管理室   
（十二）水產養殖

設施 
4.自產水產品集

貨包裝加工處

理設施 (含轉

運、冷藏冷凍、

儲存場所及蓄

養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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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再生能源

相關設施 
同甲種建築用地 

（二十一）溫泉井
及 溫
泉 儲
槽 

同甲種建築用地 

1.廠房或相關生

產設施 
 

特定農業區、一
般農業區及鄉村
區除既有工廠及
相關生產設施
外，限於經直轄
市或縣（市）政
府認定之低污染
事業使用，其依
建築法規規定應
申請建造執照或
雜項執照者，應
檢附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核發
之低污染事業文
件。 

2.附屬辦公室   

3.附屬倉庫   

4.附屬生產實驗

或訓練房舍 
  

5.附屬單身員工

宿舍 
  

6.附屬露天設施

或堆置場所 
  

7.附屬停車場等

必要設施 
  

8.防治公害設備   

9.工廠對外通路   

10.兼營工廠登記

產品有關之買

賣業務 

 
不得單純經營買

賣業務。 

11.高壓氣體製造

設備及其他附

屬設備 

  

12.工業技術開發

或研究發展設

施 

  

13.汽車修理業   

四、丁種建築用地 

（一）工業設施 

14.倉儲設施（賣

場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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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再生能源相

關設施 
同農牧用地 

 
1.環境綠美化及

景觀維護 

 2.生態保育設施 

 3.緩衝綠帶 

（七）農村再生設

施 

 4.防災設施 

應依農村再生發

展區計畫審核及

管理監督辦法規

定辦理。 

1.公墓   

2.殯儀館   

3.火化場   

4.骨灰（骸）存放

設施 

  
（一）殯葬設施 

5.禮廳及靈堂   

1.造林、苗圃   

 

2.造林設施 

非永久性固定設

施得免申請許

可。 

 
3.林產物採運設

施 

非永久性固定設

施得免申請許

可。 

 4.水土保持設施  

 5.營林用辦公處

所之單身員工

宿舍及工寮 

 

十七、墳墓用地 

（二）林業使用及

其設施 

 
6.其他林業上必

要設施 

非永久性固定設

施得免申請許

可。 

十八、特定目的事

業用地 

按特定目的事業

計畫使用 

按特定目的事業

計畫使用 
  

備註： 

一、使用地位屬河川區者，本附表中許可使用細目之使用應經河川管理機關之同意。 

二、本附表中規定免經申請之許可使用細目，除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另有規定或得逕依

建築法申請建造執照、雜項執照者，應依其規定辦理外，得免依本規則申請許可

使用。但免經申請許可使用細目定有附帶條件者，應依其附帶條件規定辦理，始

得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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